
▲本院于2024年1月3日在辽宁法治

报刊登的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与被告王文明、陈丽娜、王斌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公告内容刊登有

误，应改为“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3日9时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 1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23年12月18日在辽宁法

治报刊登的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与被告张钧、刘宇新、梁建平、陈伟、

于大鹏、赵阁、孙峰、吴春红、谷超、王哲、裴

玉国、王铁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因公

告内容刊登有误，应改为“本院受理原告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诉你方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0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1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德利房屋开发公司：原告卜

实与被告辽宁三利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市德利房屋开发公司、沈阳市安全局

法院检察院建设发展中心商品房销售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辽0102民初21734号民事

判决书。限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德利房屋开发公司：原告胡

伟库与被告辽宁三利房地产实业有限公

司、沈阳市德利房屋开发公司、沈阳市安全

局法院检察院建设发展中心商品房销售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辽0102民初21691号民

事判决书。限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沈阳轻工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原告（反诉被告）刘斌与被告（反诉被告）沈

阳轻工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反诉

原告）张思奇物权保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辽

0102民初13513号民事判决书。限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沈阳市德利房屋开发公司：原告王应
革与被告辽宁三利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沈
阳市德利房屋开发公司、沈阳市安全局法院
检察院建设发展中心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辽0102民初21672号民事判决书。
限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吕彦博：本院受理原告王雪娇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辽0304民初657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

▲赵然：根据法发【2004】5 号文件之相
关规定，依据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
院（2023）辽 0102 执恢 460 号《协助执行通
知书》及《执行裁定书》，将被执行人赵然名
下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 96-2 号 6 门
（建筑面积：236.21平方米）房产的房屋所有
权证（不动产证号：辽（2018）沈阳市不动产
权第 0404106 号）公告作废，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生效。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肖劲东：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李秀洪与被

上诉人肖劲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院定于2024年4月30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2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4年3月28日
联系电话：024-22855977

人民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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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判决书

超燃警体拳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爱国主

义教育，激发青少年学生爱国情怀和

报国情怀，3月25日，丹东边境管理支

队东港边境管理大队联合东港团市委

在碧海小学开展“育爱国心 践强国

行”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民

警通过为学生示范讲解警体拳及队列

动作等，向学生普及国防教育知识。

李友权 本报记者 蔡冰 摄

本报讯 日前，营口市鲅鱼圈区人

民检察院联合鲅鱼圈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营口开发区公安局食品药品犯罪侦

查大队深入嘉里粮油（营口）有限公司、

营口辰光水产有限公司、营口鹏肽海洋

食品有限公司，向食品生产企业发出以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倡议书，

推动企业普遍形成诚信、守法、规范经

营的良好风尚。

倡议书倡导食品生产者要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第

一责任人的义务；严控食品安全生产，

加强食品添加剂管理和使用，严格按照

食品安全标准开展产品检验；依法标注

食品标签，保证食品标签标识真实、清

楚、易于辨识；严格场所环境卫生管控，

加强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的清洁消毒工

作；认真落实员工健康管理制度；切实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食品

安全消费环境。

鲅鱼圈区检察院针对三家食品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围绕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法律需求进行了解答，并嘱托公司负

责人要落实好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的

责任，将食品安全作为企业的生命线，

从源头上维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营口鹏肽海洋食品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鲅鱼圈区检察院深入企业开展

普法宣传，并表示公司将牢固树立“以

人为本”的发展价值观，始终坚持“安

全、卫生、质量、效率”的生产管理目标

发展生产。

王春苏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交通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 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确

保春季道路交通安全，日前，营口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老边交警大队开展了春季道

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本次行动以营

钢东路为重点路段，旨在消除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规范交通秩序。

行动当天，老边大队共出动了 10 余

名警力及4辆警车，对过往的500余台车

辆进行了监控。现场共查处了8 起货运

车辆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有效地对违规行

为进行了震慑，强化了货运车辆司机遵守

交通信号的意识，为春季道路交通安全提

供了有力保障。

胡伟明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深化“银、警、企”共建
本报讯 日前，营口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高速三大队联合辽沈银行营口分行辽

滨支行开展“警银携手共建文明”活动，

围绕着当前新型金融诈骗违法行为和交

通事故多发趋势，深化“银、警、企”三方

共建交流，积极开展反诈和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

活动中，总结了金融诈骗的特点、

规律，认真分析了受害人存在的安全防

范隐患问题。高速三大队交警给银行

企业员工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全教

育课。

兰宁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侦破刷单返利骗局
本报讯“刷单返现，只需要一部手

机，躺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月入过万不

是梦，带你走向人生巅峰……”这样的宣

传，让一些人上了钩。日前，营口市公安

局西市分局民生派出所协助黑龙江公安

机关破获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两名犯罪

嫌疑人落网。

该犯罪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

告，通过赠送小礼品等手段吸引被害人

上钩，进而诱导被害人在刷单诈骗 APP

软件上接单。一旦被害人完成小额任务

获得返利后，团伙便以高额佣金为诱饵，

诱使被害人接受大额任务，从而骗取被

害人垫付的资金。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仉莹莹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本报讯 为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

进力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警继续

传承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日前，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法

院组织干警到大石桥市西田纪念馆参

观学习。

西田纪念馆位于大石桥市永安镇西

田村，1948年2月，时任营口县委城工部

部长的卜昭敏带领9 名党员在永安镇田

家屯村秘密成立当时营口县第一个农村

党支部。老边区法院坚持开展红色教育，

通过多种教育方式激发干警的爱国之情，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让全体干警更有

凝聚力、战斗力。

雷添卓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检察倡议书 发给企业读
营口鲅鱼圈检察院压实食品生产企业主体责任

公告


